广元市红十字会文件

广红发〔2010〕14号

广元市红十字会

关于开展2010年“红十字博爱送万家”
活动的通知

各县区红十字会：

一年一度的“红十字博爱送万家”活动即将开始，为进一步深化今年活动内容，大力弘扬“人道、博爱、奉献”的红十字精神，充分发挥人道救助的强大力量，务实地把市委、市政府开展的“暖冬行动”落到实处，用实际行动把困难群众所想送到家中，把困难群众的生活所需送到手中，把红十字的关爱送到灾区困难群众心中，切实帮助困难群众安全过冬和过上一个安定祥和的春节，按照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四川省红十字会关于今年开展“红十字博爱送万家”通知精神，现就今年“红十字博爱送万家”活动开展作如下安排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一、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

“红十字博爱送万家”活动是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一个品牌项目，也是各级红十字会在春节前开展关爱弱势群体的一项重要活动，更是通过活动开展有效传播红十字精神的一个重要举措。经过多年来的实践证明，“红十字博爱送万家”活动这一民心工程已深入民心，各级党委、政府支持开展，困难群体需要开展，各级红十字会有责任开展。为此，各县区红十字会要高度重视，充分依靠当地党委、政府的力量，把活动发动好，组织好，实施好，切实体现出党和政府对困难群众的关心，红十字会对弱势群体的关爱。

二、突出主题，明确对象

今年，我市“红十字博爱送万家”活动的主题——送温暖，促和谐。慰问主要对象——遭受2008年地震影响的灾区重建中的困难群众、农村和城市社区的特困户。按照这一要求，各县区红十字会要紧紧围绕主题，仔细研究活动方案，形式要新颖，内容要丰富，方法要适用，营造出在送温暖中的和谐氛围，杜绝不团结的因素发生。

三、认真开展，加大宣传

今年，各县区红十字会要把“红十字博爱送万家”活动作为落实贯彻总会九次代表大会，省会七次代表大会以及市红十字会三次代表大会精神的具体行动，站在大力弘扬“人道、博爱、奉献”红十字精神的高度，以送温暖为载体，充分体现红十字会关爱、关心、关怀的工作特色。各县区红十字会要主动联系电视台、等媒体，加大对红十字精神产本次活动的宣传，带动更多的爱心团体和人士参与红十字会公益活动。

1、确立好活动方案，严把救助物资发放关。活动方案要突出今年“红十字博爱送万家”活动的主题，充分体现红十字会救助的特点，把最急迫、最需要、最脆弱的困难群众作为救助的重点，切忌平均主义。物资发放前要坚持公开、公正、公平的原则，不得优亲厚友，对救助对象要张榜公布；物资发放中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确保救助物资发放到救助对象手中；物资发放后要完善相关手续，收齐第一手资料。

2、选择适宜的活动方式，丰富“送温暖”活动内涵。今年开展的“红十字博爱送万家”活动要坚持把物资送到困难群众的家中、手中和心中，让受益群众深切的感受到红十字的温暖。

3、做好三个结合，努力提高红十字会公信力。一是把“红十字博爱送万家”活动与灾后重建相结合，进一步增强红十字会的亲合力。在重建户中有很多特困户，我们不仅要关心他们的重建，更要从生活上和精神上关心他们；二是把“红十字博爱送万家”活动与当地党委、政府的春节慰问活动相结合，有效扩大红十字会的影响力；三是把“红十字博爱送万家”活动与传播红十字精神相结合，提高红十字会的凝聚力。在活动开展中要把红十字精神、宗旨和有关知识的宣传融入到活动之中，使活动开展更加有声有色。

今年“红十字博爱送万家”活动时间紧，各县区红十字会要结合自身实际抓紧实施，围绕活动主题，注重实效，突出特色，全面完成各项任务。本次活动结束后，各县区红十字会于2月26日前将本次活动总结以及相关的影象资料报市红十字会赈济部。
二O一O年一月二十八日
主题词：开展  博爱  活动    通知
  抄送：市红十字会会长，专职副会长，副会长。

  广元市红十字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0年1月28日印
- 2 -
- 4 -

